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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訂
兒
童
福
利
法
倡
議

、
兒
童
福
利
歷
史
的

罔
顧

兒
童
福
利
向
為
中
外
各
國
所
重
棍
，
包
括
善
種
、
善

生
、
藍
口
養
、
善
教
、
和
善
保
，
兼
顧
物
質
與
精
神
，
生
理

與
心
理
。
在
我
國
遠
自
孔
子
禮
運
大
同
篇
師
具
幼
有
所
長

的
提
及
，
泊
後
歷
代
關
於
慈
幼
育
童
的
各
種
制
度
，
史
不

絕
書
，
至
今
全
國
珍
視
見
童
為
國
家
未
來
主
人
翁
的
觀
念

，
深
植
人
心
，
顛
撲
不
破
。
在
國
外
溯
自
古
代
立
即
推
出

-
m

兒
童
應
具
獨
立
的
人
格
，
早
於
十
七
世
紀
時
首
先
制
法
涉

及
兒
童
福
祉
。
工
業
革
命
後
保
護
見
章
從
事
勞
動
，
優
先

於
成
人
。
追
一
九
O
九
年
由
美
國
老
羅
斯
福
總
統
召
開
首

次
白
宮
見
童
會
議
，
自
後
每
隔
十
年
開
會
一
次
，
都
與
兒

童
福
利
政
策
有
關
。
由
有
瑞
典
艾
倫
凱
(
巴-
g

只
是
)

倡
論
二
十
世
紀
是
兒
童
的
世
紀
0

至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
種
國
於
一
九
二
二
年
正
式
制
定
兒
童
福
利
法
，
同
年
邀
集

五
十
四
國
代
表
，
制
定
國
際
兒
童
福
利
聯
合
憲
章
。
其
後

一
九
二
四
年
由
國
際
聯
盟
制
定
見
童
權
利
宣
言
，
此
宣
言

在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
後
於
一
九
四
八
年
自
聯
合
國
加

以
增
訂
條
文
修
正
，
並
於
一
九
五
九
年
制
定
為
聯
合
國
兒

童
權
利
宣
言
。
聯
合
國
還
有
很
多
相
關
憲
章
或
宣
言
中
，

如
一
九
四
八
年
女
權
憲
章
、
一
九
六
八
年
社
會
發
展
宣
言

、
一
九
六
九
年
社
會
進
步
及
發
展
宣
言
等
，
均
有
有
關
兒

童
權
利
和
兒
童
福
利
的
條
文
。
一
九
七
九
年
銷
訂
見
童
基

本
心
理
權
利
宣
言
，
同
時
更
定
該
年
為
闊
際
兒
童
年
。

我
國
近
代
，
在
抗
日
戰
爭
時
期
，
社
會
部
自
執
政
黨

中
央
執
行
會
改
隸
於
政
府
行
政
院
後
，
會
於
民
國
三
十
年

在
陪
都
重
慶
召
開
全
國
兒
童
福
利
會
議
，
其
主
旨
在
搶
救

陷
區
兒
童
，
檢
討
五
善
政
策
，
當
時
兒
童
的
對
象
為
胎
見

至
十
四
歲
，
並
可
擴
及
十
六
歲
。
三
十
三
年
社
會
部
叉
提

經
執
政
黨
六
全
大
會
通
過
兒
童
保
育
政
策
，
及
召
開
全
國
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人
員
會
議
，
研
討
戰
時
加
強
兒
童
福
利
與

戰
後
復
員
工
作
，
和
確
定
家
庭
補
助
、
領
養
與
寄
養
辦
法

。
三
十
五
年
召
開
見
童
福
利
計
董
會
議
，
規
定
學
校
、
家

庭
、
衛
生
司
機
構
、
社
會
服
務
機
構
等
通
力
配
合
工
作
質
施

E甜甜認盼認lIfít敬E臨盼

去

麟

久, 

兒
童
福
利
辦
法
。
童
年
頒
佈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，
在
第
十
三

章
基
本
國
策
中
制
定
第
一
五
三
條
「
婦
女
見
童
從
事
勞
動

者
，
應
按
年
齡
及
身
體
狀
況
予
以
特
別
之
保
護

」
。
第
一

五
六
條
「
國
家
為
奠
定
民
族
發
展
之
基
礎
，
應
保
護
母
性

並
實
施
婦
女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」
。
及
第
一
六
O
條

「
六
歲

至
十
二
歲
之
學
齡
見
童
，
一
律
受
基
本
教
育
，
免
納
學
費

一 18 一

，
其
貧
苦
者
哄
抬
書
籍
」
等
條
文o

政
府
撤
蓋
後
，
於
四
十
九
年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接
訂
見

童
福
利
法
草
案
，
至
五
十
五
年
報
請
行
政
院
審
核
舉
覆
示

再
加
修
正
報
核
0

至
五
十
八
年
始
奉
行
政
院
院
會
通
過
。

五
十
九
年
由
內
政
部
邀
集
衛
生
、
社
會
、
教
育
、
司
法
各

部
門
主
管
與
專
家
學
者
，

召
開
全
國
見
童
少
年
發
展
研
討

會
後
，
成
立
兒
童
少
年
發
展
策
進
委
員
會
，
研
討
兒
童
少

年
發
展
方
案
，
促
成
中
央
及
地
方
政
府
成
立
兒
童
福
利
促

進
會
o

兒
童
福
利
草
案
於
六
十
一
年
由
行
政
院
咨
送
立
法

院
審
議
，
至
六
十
二
年
始
完
成
三
讀
話
總
統
頒
佈
。

我
國
雖
歷
年
軍
閥
見
童
福
利
，
但
兒
童
福
利
法
自
擬

訂
草
案
後
完
成
立
法
程
序
，
綿
一
旦
達
十
三
年
之
久9
因
時



日
遷
延
太
長
，
社
會
結
構
與
社
會
情
況
變
動
甚
遠
，
故
頒

佈
以
後
，
筆
者
當
年
即
因
發
現
如
果
配
合
時
代
進
步
，
則

缺
失
頗
多
，
會
為
文
檢
討
得
失
，
載
於
六
十
三
年
四
月
拙

編
「
社
會
建
設
雜
誌
」
第
十
九
號
的
社
論
，
並
會
向
主
管

單
位
建
議
修
正
。
情
韶
光
易
逝
，
轉
瞬
叉
遂
十
三
年
。
站

承
現
任
有
司
囑
託
，
愛
童
提
淺
見
，
作
為
貂
議
。

一
一
、
現
行
兒
童
福
利
法

的
得
失
檢
討

我
國
現
行
兒
童
福
利
法
頒
佈
於
十
五
年
前
的
六
十
二

年
二
月
八
日
，
內
容
共
五
章
三
十
條
o

論
其
優
點
，
一
為

立
法
過
程
相
當
鄭
重
，
草
案
由
主
管
單
位
送
請
核
議
時
會

奉
令
發
還
一
再
修
訂
，
越
十
餘
年
始
予
定
案
。
二
為
自
此

兒
童
福
利
怯
制
定
之
後
，
我
國
首
聞
社
會
福
利
立
法
之
先

，
至
今
被
推
為
我
國
近
年
少
數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法
之
一
，

值
得
慶
幸
。
三
為
自
本
法
訂
頒
後
，
我
國
歷
年
重
視
兒
童

福
利
的
各
種
兒
童
設
施
與
其
相
關
姐
章
辦
法
及
相
關
行
政

措
施
，
始
有
比
較
統
一
出
兀
整
的
立
法
依
接
。
但
仔
細
檢
討

其
得
失
，
因
本
法
中
規
定
少
年
福
利
法
於
俏
未
訂
頒
時
適

用
本
法
，
殊
嫌
本
法
中
缺
乏
有
關
見
童
勞
動
的
保
護
條
文

。
雖
在
時
至
今
日
，
已
有
勞
動
基
準
法
列
有
保
護
童
工
的

章
節
，
然
其
內
容
甚
為
貧
泛
。
其
次
為
六
十
五
年
內
蓋
灣

省
發
生
盜
賈
兒
童
與
牌
位
同
予
外
國
人
單
憑
民
法
給
予
公
證

致
無
法
追
回
等
案
件
退
出
，
當
時
竟
不
見
主
管
兒
童
福
利

機
關
出
面
矯
正
，
亦
為
各
種
研
究
促
進
見
童
福
利
機
構
所

漠
騙
，
足
徵
見
童
福
利
中
最
重
大
的
領
養
手
續
不
予
規
定

'
是
本
法
的
一
大
缺
失
。
再
次
為
授
諸
我
國
傳
統
，
各
地

對
行
使
兒
童
監
護
權
的
智
識
並
不
普
遍
，
本
法
並
不
對
如

何
行
使
兒
童
監
護
權
責
任
予
以
規
定
。
此
外
本
法
中
對
於

兒
一
瞄
應
享
親
職
教
育
與
營
養
保
健
等
權
利
亦
無
具
體
或
原

則
性
的
組
定
，
對
於
非
婚
生
子
女
的
保
護
與
地
位
等
亦
無

姐
定
。
(
按
我
國
迄
乏
「
母
子
福
利
法
」
的
訂
頒
，
故
此

點
非
常
需
要
。
)

筆
者
早
在
六
十
三
年
已
提
管
見
，
當
時
會
攘
文
寫
出

幾
點
檢
討
，
站
照
錄
如
次

「
我
國
社
會
上
涉
及
侵
害
兒
童
問
題
甚
多
，
最
主
要

者
，
一
為
見
童
之
領
養
，
祇
須
符
合
民
法
第
一

O
七
二
條

收
養
者
年
齡
長
於
被
收
養
者
二
十
歲
以
上
及
符
合
民
挂
一

O
八
三
條
前
規
定
者
師
可
公
證
其
收
養
關
係
，
未
予
規
定

兒
童
領
養
人
應
備
之
條
件
，
合
.• 
L

目
的
。
么
原
因
。
丘

領
養
人
與
被
領
養
人
之
家
庭
背
景
與
經
濟
狀
況
。
也
領
養

人
對
被
領
養
人
生
活
、
健
康
與
教
育
之
負
擔
能
力
等
。
叉

領
護
手
續
之
許
可
與
登
記
，
應
由
兒
童
福
利
業
務
主
管
機

關
承
辦
，
並
予
個
案
調
查
處
理
與
考
查
。
二
為
童
工
之
保

聾
，
按
保
護
童
工
除
以
勞
動
法
規
定
外
，
應
在
見
童
福
利

法
中
，
(
因
至
今
本
法
適
用
於
十
八
歲
以
下
少
年
，
則
需

於
本
法
中
加
列
未
遂
十
二
歲
或
十
五
歲
，
不
准
擔
任
童
工

條
文
0
)
特
別
扭
定
童
工
限
制
其
工
時
，
不
得
停
止
受
教

育
，
不
得
擔
任
超
過
體
力
之
工
作
，
並
對
童
工
之
營
養
與

保
健
等
，
亦
須
予
阿
以
規
定
，
尤
以
勞
動
法
不
完
備
之
國
家

更
不
可
忽
視
，
允
宜
在
兒
童
或
少
年
福
利
法
有
具
體
規
定

，
以
補
不
足
。
(
按
我
國
遲
至
七
十
三
年
訂
頒
勞
動
基
準

法
，
對
童
工
不
得
停
止
教
育
，
不
得
措
任
超
過
體
力
工
作

，
童
工
之
營
養
保
健
等
均
無
規
定
0
)
三
為
兒
童
之
監
麓

，
僅
有
消
極
性
監
護
不
當
應
課
刑
貴
之
規
定
，
對
積
極
性

之
如
何
行
使
監
護
權
及
監
護
人
責
任
等
均
無
現
定
，
故
我

國
常
有
不
當
監
護
事
件
發
生
，
而
未
間
有
所
事
前
防
範
與

一的一

事
後
矯
正
o

」
三
、
建
議
修
訂
現
行
兒

童
福
利
法

本
文
建
議
今
後
提
早
師
行
(
最
好
在
本
年
以
內
)
修

訂
兒
童
福
利
法
，
除
奉
酌
上
述
檢
討
意
見
以
適
當
與
具
體

的
文
字
，
加
列
條
文
以
外
，
並
對
下
述
有
關
本
法
原
條
文

，
提
出
有
關
各
條
修
正
錫
見.. 

一
、
第
一
章
總
綱
第
一
條
在
「•.••.. 

保
障
兒
童
福
利

，
」
前
加
列
「
維
護
兒
童
權
利
，
」
一
旬
，
因
權
利
與
福

利
不
同
，
可
套
考
聯
合
國
兒
童
權
利
十
項
，
予
以
現
定
分

別
執
行
。



二
、
第
四
條
原
列
「•••... 

經
利
害
關
係
人
之
聲
諦
，

」
旬
，
似
宜
刪
去
，
因
家
庭
發
生
重
大
變
故
而
致
兒
童
無

法
生
活
者
，
不
獨
公
法
機
關
，
即
任
何
人
皆
得
聲
請
，
而

且
其
後
尚
賓
主
管
機
關
之
核
可
，
不
需
利
害
關
係
人
，
才

能
提
出
申
請
。

三
、
間
條
第
二
款
關
於
寄
養
家
庭
，
必
賓
專
前
調
查

其
動
機
與
其
評
價
，
是
否
足
以
付
託
寄
養
。

四
、
第
五
條
至
第
九
條
外
，
應
考
慮
縣
以
不
民
間
兒

童
福
利
設
施
之
管
理
監
督
輔
導
，
應
責
由
縣
主
管
機
關
辦

理
，
抑
自
縣
以
下
地
方
政
府
辦
理
，
俾
各
縣
政
府
消
除
疑

義
。

方
值
我
國
建
立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專
業

制
度
的
前
夕
，
應
責
成
社
工
人
員
中
擅
長
兒
童
福
利
工
頁

，
予
以
職
前
及
在
職
訓
攏
，
否
則
是
否
另
行
專
門
培
養
兒
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才
，
在
原
法
中
似
含
義
不
明
。

六
、
第
十
一
條
應
加
列
各
級
見
童
福
利
機
關
對
於

各
類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讀
經
常
輔
導
與
定
期
評
鑑
'
對
私
立
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辦
理
不
善
者
，
令
其
限
期
改
進
，
如
違
反

法
令
或
侵
害
見
童
權
利
者
應
予
停
辦
。

五
、
第
十
條

七
、
第
十
五
條

應
於
本
條
所
舉
兒
童
福
利
設
施
之

五
款
後
，
加
列
兒
童
親
職
教
育
中
心
(
或
中
心
改
為
輔
導

機
構
)
。
按
本
法
中
不
應
將
其
推
責
於
教
育
立
法
，
宜
乎

增
列
強
調
，
如
三
款
之
兒
童
孕
婦
醫
臨
並
不
推
貴
於
醫
政

立
法
然
。

八
、
第
三
章
保
護
，
在
第
十
八
條
對
兒
章
不
得
有
各

款
行
為
之
前
，
應
規
定
正
面
的
保
護
與
容
許
行
為
，
故
第

十
八
條
以
次
應
依
規
定
如
次•• 

第
十
八
條
兒
童
於
出
生
後
，
獲
得
法
律
地
位
。
六

歲
時
開
始
享
受
義
務
教
育
、
容
許
閱
覽
幼
見
電
影
。
七
歲

後
准
許
七
歲
從
事
商
業
行
為
a

十
歲
後
容
許
信
教
、
祇
准

聽
道
，
但
違
反
其
意
願
時
不
得
強
制
。
十
三
歲
後
始
容
許

參
加
各
種
比
賽
，
可
頒
發
銅
質
獎
章
。
十
五
歲
義
務
國
民

教
育
結
束
，
繼
之
義
務
職
業
教
育
開
始
，
容
許
接
受
青
少

年
懲
戒
法
、
出
席
法
庭
，
擔
任
童
工
，
在
企
業
中
享
青
少

年
代
表
選
舉
權
，
參
加
比
賽
接
受
銅
質
鎮
銀
獎
章
。
十
六

歲
時
採
證
其
宣
誓
，
得
發
駕
車
執
照
，
准
許
單
獨
進
入
旅

館
及
公
共
場
所
吸
煙
。
十
七
歲
參
加
比
賽
可
頒
發
銀
質
獎

章
。
(
以
上
可
依
年
齡
分
款
列
舉
。
)

九
、
原
第
十
八
條

對
於
兒
童
不
得
有
下
列
行
為
之

一
款
，
在
「
虐
待
兒
童...... 

之
後
，
加
列
「
剝
奪
營
養
」

一
旬
，
因
我
國
民
間
，
使
見
童
挨
餓
者
較
殘
酷
虐
待
為
多

'
且
工
廠
中
置
童
工
於
缺
乏
營
養
於
不
顧
者
，
已
為
現
行

勞
動
基
準
法
童
工
章
所
漠
腕
。

應
在
全
條
文
後
加
列
.• 

「
收

養
關
係
之
成
立
，
除
法
院
公
證
外
，
路
先
經
見
童
福
利
主

管
機
關
予
以
個
案
調
查
及
登
記
，
如
違
反
此
規
定
者
為
公

一
0

、
原
第
十
九
條

證
失
效
。
」

二
、
原
第
二
十
三
條
後

應
加
列
一
條
如
後
.. 

「

寄
養
父
母
之
動
機
身
世
家
況
應
先
經
調
查
，
合
於
資
格
者

不
應
照
顧
二
歲
以
下
兒
童
二
名
以
上
。
」

應
加
列
條
文
如
後•• 

「

二
一
、
原
第
二
十
四
條
後

兒
童
需
要
正
常
發
育
璟
揖
'
養
成
清
潔
整
齊
習
慣
，
學
習

端
正
禮
貌
行
為
，
敦
品
守
時
人
格
。
」

第
三
章
最
後
加
列
條
文
如
後.• 
見
童
福
利
設
施
應
有

合
格
之
專
業
人
員
工
作
，
幼
教
機
構
人
員
應
審
定
資
格
兵

有
執
照
。以

上
關
於
現
行
見
童
福
利
法
原
文
之
修
訂
意
見
，
其

實
本
法
尚
有
一
重
大
立
法
錯
失
，
為
遺
漏
有
關
經
費
一
章

.
應
規
定
主
管
見
童
福
利
機
構
之
財
源
，
蝙
列
預
算
或
動

用
基
金
之
比
例
與
限
額
。
關
於
私
立
機
構
經
費
之
管
理
奧

運
用
，
以
及
家
庭
補
助
及
見
童
津
貼
的
有
無
及
收
支
標
準

的
原
則
，
亦
應
予
以
現
定
。

街
有
一
點
，
為
相
關
注
令
及
本
法
的
實
施
細
則
與
各

種
子
法
，
均
頸
配
合
本
法
修
正
集
一
併
修
正
，
特
別
本
法

的
實
施
細
則
，
宜
前
膽
未
來
國
家
的
發
展
狀
況
及
財
政
力

量
的
開
拓
情
況
，
作
現
代
化
國
際
化
的
估
計
，
力
求
社
會

立
法
之
過
廷
。

本
詢
議
悉
出
管
竄
，
誠
陋
迂
拙
，
萬
乞
高
明
先
進
踢

予
指
正
!

(
本
文
作
才
社
會
建
設
主
編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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